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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北洋政府时期的农会组织是在衰微的农业生产社会背景下发展起来的ꎬ在国内各界日益高涨的

兴农立国呼声中ꎬ北洋政府承袭清朝末年创建农会之遗风ꎬ先后颁布了农会规程及其施行细则等励农文件ꎬ为农

会之兴提供了法律制度上的保证ꎮ 农会组织的发展大致经历了起步(１９１２ 年 ３ 月—１９１３ 年 ２ 月)、高涨(１９１３
年 ２ 月—１９２１ 年 ７ 月)和消退(１９２１ 年 ８ 月—１９２８ 年 １２ 月)三个阶段ꎮ 其活动内容较为广泛ꎬ主要表现为开展

农情调查研究ꎬ提请农事改良议案ꎻ开办农事试验场所ꎻ推广农业科学技术以及开垦荒地、植树造林等ꎮ 这些活

动对于中国近代农业改良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促进了农业科技知识的广泛传播ꎻ培养了一大批农业专门人

才ꎻ为国家和各级政府制定农业政策提供了重要参考ꎻ促使农业种植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ꎻ加速了中国农业资本

主义的发展进程ꎮ 但是ꎬ北洋政府时期的农会组织由于其自治权力的局限性ꎬ故在推动近代中国农业发展方面

的作用又是有限的ꎮ
〔关键词〕北洋政府ꎻ农会组织ꎻ农业改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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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初期ꎬ在衰微的农业生产背景下以及

兴农立国的高涨呼声中ꎬ北洋政府承袭清末农会

之遗风ꎬ先后颁布了农会规程及其施行细则等励

农文件ꎬ为农会组织的蓬勃发展提供了法律制度

上的保证ꎮ 各地农会组织开展了较为广泛的农

事活动ꎬ在践行农业改良、推动中国近代农业转

型的进程中ꎬ发挥了不可忽视的历史作用ꎮ 但多

年来学界大凡注重于清末农会或国民革命时期

农会的研究ꎬ而对北洋政府时期农会的研究则甚

感薄弱ꎮ〔１〕本文试图弥补学界这一缺憾ꎬ对北洋

政府时期农会之兴的兴起背景、发展过程、主要

活动及其历史作用等方面作一较为系统的探讨ꎬ
以共鸣于同仁对该专题研究的进一步深入ꎮ

一、民国初期衰微的农业生产背景

清末以降ꎬ在西方农学科技新知东渐的影响

下ꎬ以及清末政府“新政”中“振兴农务之法” 〔２〕

的推动下ꎬ传统的中国封建农村经济呈现出向商

—２４１—



品化方向发展的趋势ꎬ农业改良渐有起色ꎬ诸如

农村产业结构开始发生变化ꎬ经济作物产值占农

作物总产值的比重明显上升ꎬ占到 １０％ 左右〔３〕ꎻ
农业经营方式有所发展ꎬ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所

谓经营地主、富农经济以及新式资本主义农场大

量出现ꎮ 据统计ꎬ时至 １９１２ 年全国农场数即达

１７１ 家ꎬ所缴资本金总额 ６３５１６７２ 元ꎻ〔４〕 农学知

识开始传播ꎬ１９１２ 年全国共有各类农业学校 ２６３
所ꎬ在校人数达 １５３７９ 人ꎻ〔５〕 新型农具和国外良

种开始被引进和使用ꎬ１９１１ 年新型农具如洋犁、
刈麦器、刈草器、干草切割器、播种机及国外良种

为不少地方使用ꎻ重农社会氛围开始形成ꎬ“凡朝

野上下之所以视农工商ꎬ与农工商之所以自视ꎬ
位置较重ꎮ” 〔６〕

但是ꎬ总的来看ꎬ民国初年我国农业向近代

转型仅仅是刚刚起步ꎬ整个农业经济仍呈衰微颓

势ꎬ其主要表现为如下方面:
第一ꎬ农业生产工具简陋落后ꎮ 马克思曾经

指出:“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

器ꎬ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社会关系的指示器ꎮ”生
产工具“更能显示一个社会生产时代的具有决定

意义的特征” 〔７〕ꎮ 斯大林亦强调道:“生产力的

变化和发展ꎬ首先是从生产工具的变化和发展开

始的ꎮ” 〔８〕虽然民国建立之初部分地区的农村开

始使用一些农业机器ꎬ但却是凤毛麟角ꎮ 广大农

村所用农具ꎬ仍然是数千年来的犁、锄、耙、镰、镢
头等ꎮ “其所用农具ꎬ颇欠精良”ꎮ〔９〕１９２６ 年 ８ 月

７ 日«中外经济周刊»曾对当时南方地区的湖南

省农民所用农具详细记述道:“耕田农器有犁、锄
二种”ꎻ“选种农品有风车、筛子等项”ꎻ“栽种农

器有萝筐、筦箕、耙齿、粪船、粪桶、粪瓢、金勾锄

等类”ꎻ“碾压农器有石辊子ꎬ系以牛拖行者”ꎻ
“锄耘农器有扒头、蒲滚二种”ꎻ“灌溉农器有水

车、辘轳二种”ꎻ“收获农器有禾镰、谷麓、扁担、
萝筐、风车、扮桶、扮折、枷板、扦石、谷扒、梳扒等

名称”ꎮ〔１０〕１９２５ 年 ８ 月 ２９ 日«中外经济周刊»对
北方地区的山西省农民所使用农具亦曾详细记

述道:“耕地农器有犁、锹、镢、抓子四种”ꎻ“选种

农器有扇车、筛子、簸箕三种”ꎻ“栽种农器有镂、
钩锄、耙子、刮子、铲子、铁锥、粪哱啰七种”ꎻ“破
碎农器有耙、耱、木狠三种”ꎻ“碾压器有碌砘、地
辊子两种”ꎻ“锄耘农器有锄、锄草犁、锄草耧、大
铁铲四种”ꎻ “浇灌农器有辘轳、越子、称杆三

种”ꎻ“收获农器有镰刀、杈子、扒子、连鉫、扫帚、
木掀、碌轴、推板和刮扒等八种”ꎮ〔１１〕 而且不少农

民甚至连牲畜和传统生产工具都未能具备ꎬ因无

力畜牛而以人代牛耕作者比比皆是ꎮ 时至民国

建立十余年之后ꎬ四川成都尚有 ２６％ 的农家没

有耕牛ꎮ〔１２〕 山东胶澳地区ꎬ耕牛大多为富户所

有ꎬ“各田少无牛之户ꎬ皆恃人力锄掘”ꎮ〔１３〕 此时

自耕农有足够农具的ꎬ江苏昆山为 ６９. ５％ ꎬ南通

为 ６５. ３％ ꎬ安徽宿县为 ６０. ５％ ꎻ佃农有足够农具

的ꎬ 昆 山 为 ４０％ ꎬ 南 通 为 ５６. ８％ ꎬ 宿 县 为

４５. ２％ ꎮ〔１４〕

第二ꎬ农作物品种陈旧单一ꎮ 近代以来ꎬ虽
然随着西风东渐从国外引进和培育了一些良种ꎬ
但数量微乎其微ꎬ至民国建立初期全国广大农村

基本上仍然沿袭的是千百年来的农作物品种ꎬ
“稻之品种ꎬ未加改良ꎬ愈趋愈下” 〔１５〕ꎮ 在南方ꎬ
其主要品种为稻谷、小麦、油菜、豆类、茶叶等ꎻ在
北方ꎬ诸如大麦、小麦、谷子、高粱、黍子、棉麻、菜
蔬等品种则占据主导地位ꎮ〔１６〕 时人吴觉农曾经

指出:“我国农民对于选种育种的方法ꎬ素来不甚

注意ꎬ所以现在的品种ꎬ不但没有进步ꎬ而且是逐

渐的退化ꎮ”并对其造成的危害举例道ꎬ“中国棉

因纤维的不良ꎬ不能不掺杂外国的棉纱ꎻ因丝茶

品质的不曾改良ꎬ 出产额逐渐被各 国 所 蚕

食ꎮ” 〔１７〕

第三ꎬ种植管理方法因循守旧ꎮ 据史料记

载ꎬ民国初年各地农民大凡仍循旧例因时下种ꎬ
靠天吃饭ꎬ其“种植方法ꎬ一切如故”ꎮ〔１８〕“稻田不

整ꎬ灌水法排水法素不讲求ꎬ一旦水旱袭来ꎬ悉听

自然”ꎬ“稻苗之病虫驱除ꎬ农家更不问闻”ꎮ〔１９〕农

田所用肥料ꎬ依旧是农家粪肥ꎬ其化学肥料几乎

难觅ꎮ 该时各省虽然“纷纷设立农事机关ꎬ亦皆

有名无实”ꎬ“所谓种子改良ꎬ肥料配合ꎬ害虫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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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等等ꎬ卒未闻有所贡献于社会ꎮ” 〔２０〕 故各地农

业生产只能维持简单的再生产而已ꎮ 就连当时

农业技术水平一向较高的浙江省ꎬ“乡民务农ꎬ而
不知农之有学ꎮ 其于辨土性、兴水利、除虫害、制
肥料等事ꎬ惜然不知ꎮ” 〔２１〕 亦有不少因“肥料缺

乏ꎬ只得坐视土地日益浇薄ꎬ因而产量递减ꎬ生产

衰退”ꎮ〔２２〕

第四ꎬ粮食生产效益低下ꎮ 民国建立前后ꎬ
各省夏秋收成一般只五到八成ꎮ〔２３〕 在富庶的江

浙一带ꎬ最上等之田稻谷的一年产量也只是在

１ ~ ３担之间ꎬ合 １３６ ~ ５０８ 斤不等ꎮ 最高产的湖

南长沙亩产 ５ 担左右ꎬ合 ６８０ 多斤ꎮ 而北方各种

杂粮ꎬ包括玉米、麦子、高粱等ꎬ亩产最高为 ０. ７
石ꎬ最低时仅为 ０. ２ 石ꎮ〔２４〕 时人千家驹先生和卜

凯教授等测算指出ꎬ我国农业生产效益较之美国

相差甚远ꎮ 如经营 １ 亩棉花ꎬ我国农民需用人工

１４０ 小时ꎬ而美国农民仅用 １８ 小时ꎬ相差 ７. ８ 倍

之多ꎮ〔２５〕 中国农民每小时生产的粮食为小麦１. ６
公斤、高粱 １. ６ 公斤、谷子 ２. ２ 公斤或大豆１. ３公
斤ꎻ而美国农民每小时生产的粮食分别是小麦

３９. ４ 公斤、高粱 ２８. ６ 公斤、谷子 １８. ７ 公斤或大

豆 ８. ２ 公斤ꎬ分别为中国的 ２４. ６ 倍、１７. ９ 倍、８. ５
倍和 ６. ３ 倍ꎮ〔２６〕

第五ꎬ农村经济社会残破不堪ꎮ 民国建立之

际ꎬ虽然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ꎬ使地租的形式在

城市附近呈现出从分成租向定额租、从实物向货

币发展的趋势ꎬ农民的人身依附关系有所松动ꎬ
但这丝毫没有减轻地租的剥削ꎬ有的地区甚至达

到敲骨吸髓的地步〔２７〕ꎮ 例如ꎬ江苏震泽县每亩

田仅得二十升(斗)ꎬ“除去肥料人工ꎬ所余几何?
乃收租竟至五六元ꎬ少亦须五元ꎬ不足则卖

妻鬻子以偿”ꎮ〔２８〕 各省的田赋、粮捐、房捐、卖税

以及其他各种名目的苛捐杂税ꎬ更加重了农民的

沉重负担ꎬ１９０９ 年ꎬ御史胡思敬曾«极陈民情困

苦请撙节财用禁止私捐疏»奏称:“业之至秽至

贱者灰粪有捐ꎬ物之至纤至微者柴炭酱醋有捐ꎬ
下至一鸡一鸭一鱼一虾ꎬ凡肩挑背负、日用寻常

饮食之物ꎬ莫不有捐”ꎻ农民负担“漕粮、地丁、耗

羡之外ꎬ有粮捐ꎬ有亩捐ꎬ有串票捐ꎬ田亩所出之

物ꎬ谷米上市有捐ꎬ豆蔬瓜果入城有捐ꎬ一身而七

八捐”ꎬ因而“力不能胜ꎬ弃田潜逃者比比也”ꎮ〔２９〕

在江苏ꎬ“江北一带村农ꎬ每至荒年ꎬ辄即扶老携

幼ꎬ谋糊口于苏城ꎬ相沿成例”ꎬ“在徐海一带ꎬ及
山东沂州府等处人民ꎬ成群结队ꎬ襁负而来ꎬ挨村

索食ꎬ栉无遗”ꎮ〔３０〕农村成了失业、饥饿与死亡的

渊蔽ꎮ
面对农业生产的衰微ꎬ诸多有识之士深刻认

识到仅仅依靠学习外国的“船坚炮利”是不能救

亡图存的ꎬ务须发展我国的工业、农业、科学技术

和教育事业等方为自强富国之路ꎬ而“万事之源

皆出于土”ꎬ“农务为富国根本” 〔３１〕ꎮ 民国临时政

府总统孙中山明确指出“农桑之大政ꎬ为生民命

脉之所关” 〔３２〕ꎻ“实为其他种种事业之母”ꎮ〔３３〕 湖

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晋抚岑春煊等

封疆大吏大声疾呼:“夫富民足国之道ꎬ以多出土

货为要义ꎬ无农以为之本ꎬ则工无所施ꎬ商无可

运ꎮ” 〔３４〕直隶总督袁世凯在统筹有关新政事宜的

奏折中强调:“商务为富强要政ꎬ而商之懋迁ꎬ全
赖农之物产ꎬ工之制造ꎬ是农工尤为商务之根

本ꎮ” 〔３５〕 正是在这种兴农立国呼声的日益高涨

中ꎬ北洋政府倡设农会组织以图农业改良即呈呼

之欲出之势ꎮ

二、北洋政府时期的农会之兴

始掌北洋政府大权的袁世凯早在 １９０２ 年担

任直隶总督时即以厉行“新政”而著名ꎬ曾奏称

“尤注意务农ꎬ专部统之” 〔３６〕ꎮ １９０７ 年 ７ 月ꎬ他
在批复«农工商部奏直隶保定设立农务总会请予

立案并饬令各省仿办摺»中强调道:“农会之设ꎬ
其要旨务在固结团体ꎬ研究实业ꎬ以期进步日

增” 〔３７〕ꎮ 其在执掌北洋政府大权之后ꎬ于 １９１２
年 ９ 月 ２４ 日由农林部同时颁布了«农会暂行规

程»和«农会规程施行细则»ꎬ要求全国各地广设

农会“以图农事之改良、发达” 〔３８〕ꎮ
«农会暂行规程»共计 ３６ 条ꎬ其中明确规定:

“各种农会均为法人”ꎮ 并把农会分为全国农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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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会、省农会、县农会和市乡农会等四种ꎮ 同

时规定会员的资格为:(１)有农业学识者ꎻ(２)有
农业之经验者ꎻ(３)有耕地、牧场、原野等土地者

(４)经营农业者ꎮ 凡“具有以上一资格而品行端

正、年愈二十岁者均得为会员”ꎮ 入会会员“均
有议决权、选举权、被选举权”ꎮ 该规程还对各级

农会的设立程序、代表人数、会章载明事项、机构

设置和职员人数、经费管理、纪律处分等方面进

行了明确规定ꎮ〔３９〕

«农会规程施行细则»共计 ９ 条ꎮ 其中明确

规定:“农会规程所称为主管官署ꎬ系指农林部、
地方长官、府县知事而言ꎮ”凡“设立农会者ꎬ须
即议决其经费之预算及分担收入之方法ꎬ呈报主

管官署核准ꎮ”该施行细则还对农会职员选任或

更换、市乡及府县农会之设立或解散等方面进行

了具体规定ꎮ〔４０〕

１９２３ 年 ５ 月 １９ 日ꎬ北洋政府农林部又同时

颁布了«修正农会规程»４２ 条暨«修正农会规程

施行细则»１５ 条ꎬ分别对前述两个规程或条例进

行了内容修订或补充ꎮ 上述北洋政府关于农会

规程及其施行细则的颁布ꎬ无疑为该时期农会组

织的广泛建立和蓬勃发展提供了法律文本和制

度保障ꎮ
纵观北洋政府时期农会组织的发展过程ꎬ大

致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ꎮ
(一)从袁世凯开始执掌北洋军阀政府大权

到全国农会联合会会议召开之前 (１９１２ 年 ３
月—１９１３ 年 ２ 月)的起步阶段

１９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中华民国的建立ꎬ标志着中

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君主专制制度的结束ꎮ 但

是ꎬ统治阶层的改朝换代并没有对乡村社会和基

层民众产生太大的触动ꎮ 作为肇始于清末旨在

农业改良的农会组织ꎬ依然被较为完整地保留了

下来ꎮ〔４１〕 从仅仅存在三个月的孙中山的资产阶

级南京临时政府ꎬ到由北洋军阀首领袁世凯开始

的北洋政府ꎬ均承袭了清朝末年的各级农会组

织ꎬ无非是在中央一级ꎬ原来归清政府农工商部

管理的全国农务联合会ꎬ在民国建立后被易名为

全国农会联合会ꎬ仅有一字之差ꎬ并改由中华民

国农林部管理ꎬ而在省及其以下各级农会ꎬ基本

上原封不动地延续下来ꎮ
１９１２ 年 ５ 月农林部成立之后ꎬ尤为重视“整

顿地方农会以谋农业机关之完备”ꎬ〔４２〕 ５ 月 ２７
日ꎬ农林部发布命令ꎬ规定在农会章程未制定以

前ꎬ仍以清末«奏定农会简明章程二十条»(１９０７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为指导性文件ꎬ且下令宣示各省:
所有各级农会均“应发之委任状钤记等件ꎬ统俟

章程规定后一律颁给”ꎮ〔４３〕«农会暂行规程»颁布

后ꎬ其与晚清政府所发布的农会章程ꎬ在团体功

能性质、组织形态、人员构成等规定上均无大差

异ꎮ 规程强调:“农会为振兴农业最要机关ꎬ若不

急速设立ꎬ何以谋农业之进步ꎮ 本部设立伊始曾

经通电各省速即筹办在案ꎬ惟是各省农会有创设

多年者ꎬ有继续办理者ꎬ规程既多纷歧ꎬ办法亦难

一律ꎬ以致各省农会无所适从ꎬ殊失提倡农业之

本意ꎬ且本部拟订农会法令ꎬ不日提交参议院议ꎬ
决公布尚需时日ꎬ兹特定农会暂行规程三十六

条ꎬ农会规程施行细则九条ꎬ收支预算表及调查

规程五条ꎬ随文寄去ꎬ为此ꎬ通令各省实业司、劝
业道转饬农会暂照此项规程办理ꎬ庶免纷歧而归

一律ꎬ仰即知照ꎮ 此令ꎮ” 〔４４〕

北洋政府一系列农会规程及其施行细则等

文件的颁布ꎬ从法律制度上保障和促进了农会组

织的广泛建立与蓬勃发展ꎮ 据不完全统计ꎬ到
１９１３ 年ꎬ全国已设立 ２２ 个省级农会ꎬ２２８ 个县级

农会ꎮ 在农业经济比较发达的一些地区还成立

了乡级农会ꎬ如江苏省即成立了 １０３ 个乡级农

会ꎬ福建省亦成立了 １２５ 个乡级农会ꎮ〔４５〕

(二)从全国农会联合会会议召开到中国共

产党领导的新型农会组织出现之前的高涨阶段

(１９１３ 年 ２ 月—１９２１ 年 ７ 月)
１９１０ 年 ６ 月ꎬ在江浙资产阶级的筹备下ꎬ官

商联合在江宁市举行了一场规模盛大的商品博

览会即南洋劝业会ꎬ会展期约半年时间ꎮ １０ 月

２３ 日ꎬ博览会组织建立了全国农务联合会ꎮ “到
会者千余人ꎬ当场签名入会者即有 ３００ 余人ꎬ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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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参加南洋劝业会的各省工商界人士”ꎮ 大会拟

定了组织章程ꎬ申明组织全国农务联合会旨在

“上以补农工商部之不逮ꎬ下以促各省农会之进

行”ꎮ 同时大会推举张謇担任会长ꎮ〔４６〕

１９１２ 年 １１ 月 ７ 日ꎬ北洋政府农林部公布了

«农林部召集全国农会联合会通告»以及«全国

农会联合会章程»ꎮ 通告对会议举行的地点、日
期以及参会方式等提出了原则性的要求:“初次

举行于京师ꎬ嗣后轮流举行于各省ꎮ 屡更会地ꎬ
迭为主宾ꎮ” 〔４７〕 并且规定参加会议的代表资格

为:“全国农会联合会会员由各省农会各举代表

二人充之”ꎮ 另有作为特别会员代表ꎬ即“甲、由
农林总长延请者ꎻ乙、由各省实业司或劝业道ꎬ由
该署职员中选派者各一人ꎻ丙、由实业团体每省

各互选一人ꎻ丁、内外蒙古、西藏、青海、阿拉善之

各该盟长ꎬ 及各该处办事长官选派 者 各 一

人”ꎮ〔４８〕

１９１３ 年 ２ 月 １ 日ꎬ全国农务联合会会议在北

京正式召开ꎮ 出席会议的各省代表共计 ８９ 人ꎬ
另有农林部指派会员 １６ 人ꎬ特别邀请代表 １０
人ꎮ〔４９〕农林总长陈振先致大会开幕词ꎬ其指出这

次会议具有特殊性质ꎬ即一面“研究进行”ꎬ一面

“实地观察”ꎬ“使理论与实际二者有互相辅助之

益”ꎻ要求每一与会者研究农业“须有世界的眼

光ꎮ 各国农业发达之情形、各种农产物需要之大

势ꎬ亦不能不留心考查”ꎻ“希望自今日始每年择

地点开联合会一次ꎬ并办理农产物赛会ꎬ以促农

业进步”ꎮ〔５０〕会议推举为会长的叶可樑在演说词

中ꎬ以世界眼光阐述了组织农会的极其重要性ꎬ
指出农会“机关虽小ꎬ收效甚宏ꎮ 比来欧美之农

民ꎬ经济界、知识界、生计界ꎬ蒸蒸日上ꎬ发展于全

地球者ꎬ农会辅助之力居多”ꎮ 并表示“鄙人忝

为外省农会代表之一分子ꎬ自应与诸君熟商大

计ꎬ尽情献替ꎬ以尽一分子之义务” 〔５１〕ꎮ
大会期间ꎬ来自全国各地农会组织的代表有

３２ 人先后发言ꎬ其中有直隶省的贾树模、山东省

的于滨奇、山西省的米如玉、河南省的凌清洁、江
苏省的王泽南等ꎮ 他们分别介绍了本省的农业

情形ꎮ 这次会议共计提交议案 ４９ 件ꎬ有 ４４ 件经

会议代表讨论通过ꎬ其中有 ２６ 件关于行政者方

面的议案ꎬ６ 件关于协助农民者方面的议案ꎬ３ 件

关于调查研究者方面的议案ꎬ２ 件关于报告者方

面的议案ꎬ７ 件关于农业教育者方面的议案ꎮ〔５２〕

会议于 ３ 月 ４ 日落下帷幕ꎮ
这次全国农会联合会会议ꎬ是中国历史上第

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全国性农会团体大会ꎬ具
有重要的历史意义ꎮ 它促进了国人对农会组织

在农业改良作用中的深刻认识ꎬ加强了农林部与

全国各地方农会组织之间的沟通与联系ꎻ加深了

各省际之间发展农业经验的沟通与交流ꎻ同时会

议所通过的各种议案为国家农业政策的制定提

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ꎻ会议所倡导的易地循环开

会、会议与实地参观相结合等会议创新模式ꎬ无
不让人感到耳目一新ꎬ对于今天仍不乏借鉴意

义ꎮ〔５３〕

全国农会联合会会议的召开ꎬ有力地促进了

各地农会组织的蓬勃发展ꎮ 以东北地区为例ꎬ各
地遵照农林部颁发的规定要求ꎬ或将原有部分县

的农会进行改组ꎬ在人员构成上与清末无甚变

动ꎻ或是在原来未曾设立的一些县新建农会组

织ꎮ 据统计ꎬ１９１６ 年吉林省已设有县农会 １９
处ꎮ〔５４〕到 １９１７ 年ꎬ全省已设立农会的县份有敦

化、阿城、延吉、环春、密山、伊通等 ２３ 个ꎮ〔５５〕

１９１９ 年该省县级农会则达到 ２８ 个ꎮ〔５６〕另如在云

南省ꎬ截止到 １９２０ 年底ꎬ该省有前滇中道属的昆

明、富民、昆阳、宜良、玉溪、马龙、禄丰、易门、路
南、罗次、会泽、彝良、呈贡、罗平、河西、通海、阿
迷等县ꎻ普洱道属的思茅、新平、元江、镇沅等县ꎻ
腾越道属的牟定、龙陵、姚安、盐丰、保山、维西、
弥渡、大理、景谷等县ꎻ附乡农会的罗次、思茅、镇
沅等县ꎬ共计 ４ 个道属 ３０ 余县设立了农会组

织ꎮ〔５７〕

(三)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型农会组织出

现到北洋军阀政府覆灭的消退阶段(１９２１ 年 ８
月—１９２８ 年 １２ 月)

其实ꎬ早在 １９１６ 年 ６ 月袁世凯死后ꎬ农会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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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发展就已呈衰微之势ꎬ裹步不前了ꎮ 时人吴觉

农 １９２３ 年 ８ 月曾在«东方杂志»发表«中国的农

民问题»一文ꎬ指出:自从 １９１２ 年 ９ 月农林部颁

布«农会暂行规程»以及«农会规程施行细则»之
后ꎬ到 １９１７ 年ꎬ虽然全国合计已有 １９ 所省农会ꎬ
２２６ 所县农会ꎬ但还只有 ２５６ 所市乡农会ꎬ特别是

“顶重要的中央农会或是省农会联合会ꎬ除民国

二年在北京开过一次联合会以外ꎬ一直到现在还

不曾有什么举动”ꎮ〔５８〕

北洋政府时期农会组织逐步消退的原因ꎬ主
要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ꎬ民初政局的动乱不

堪以及内阁人员的频繁更换ꎬ这是北洋时期农会

组织走向消退的重要原因ꎮ 如果说袁世凯在其

执政时政局尚属稳定的话ꎬ那么在他死后则各个

派系为争夺和控制中央政权连年混战ꎬ加之省自

治、联省自治和广东革命政府、武汉国民政府以

及南京国民政府的陆续建立ꎬ致使中央与地方政

权结构变动不已ꎮ 作为农会组织的最高主管机

关ꎬ北洋政府时期先为农林部、继之农商部ꎬ后为

农工部ꎬ历任总长等内阁人员前后共计 ３１ 人次ꎬ
其最短任期者只有几天时间ꎬ最长任期者也仅为

２ 年零 ２ 个月ꎬ平均每任 ５ 个月左右ꎮ 可见ꎬ主管

官员如此的频繁更替ꎬ必然会使各项政策的连续

性和贯彻实施受到严重影响ꎬ难以在短暂的任期

之内有所什么大的作为ꎮ〔５９〕 另一方面ꎬ以绅商和

地主为主体构成、并非真正属于农民自己的组织

性质以及“由上而下的ꎬ由政府机关所通令成立

的”社会团体ꎬ〔６０〕 这是其走向消退的根本原因ꎮ
北洋政府统属下的农会主要是以绅商和地主为

主体构成ꎬ“多非本于农民的自觉意识ꎬ而为上行

下的被动组织”ꎮ〔６１〕 因此ꎬ当中国共产党领导建

立了真正属于农民阶级自己的、以贫苦农民为主

体、以翻身求解放为宗旨、具有政权性质的新型

农会之后ꎬ〔６２〕尤其是 １９２４ 年 １ 月国共合作实现

后ꎬ农会组织更呈蓬勃发展之势ꎮ 据不完全统

计ꎬ１９２７ 年 ６ 月底ꎬ国共合作旗帜下的新型农会

组织已成立有 ５ 个省级农民协会ꎬ２０１ 个县级农

民协会ꎬ１１０２ 个区级农民协会ꎬ１６１４４ 个乡级农

民协会ꎬ ４０１１ 个村级农民协会ꎬ 会员总计达

９１５３０９３ 人ꎮ〔６３〕相比之下ꎬ北洋政府统属下的农

会组织则日趋衰微ꎬ并在 １９２８ 年 １２ 月随着北洋

政府的垮台而最终走向了尽头ꎮ

三、北洋政府时期农会组织的主要活动

北洋政府时期农会组织开展了较为广泛的

农事活动ꎬ择其荦荦大者兹述如下:
其一ꎬ开展农情调查研究ꎬ提请农事改良议

案ꎮ 如在吉林省通化县农会会长徐德春于 １９２２
年 ４ 月 ５ 日呈交的调查报告书中ꎬ包括土地性质

和农业之情形、状况、出产、影响、改良以及农民

之态度等七个方面内容之多ꎮ〔６４〕 又如 １９２３ 年全

国农务总会会员邓奉先在向农商总长李根源呈

交的«关于提倡农业以立国民经济之基础条陈»
中ꎬ提出了振兴农业政策和促进农业之机关的重

要提议:“(甲)关于振兴农业政策有四”:一是

“设农业劳动者之保护法”ꎻ二是“改良关税政

策”ꎻ三是“提倡产业组合”ꎻ四是“提倡农业保

险”ꎮ “(乙)关于促进农业之机关有五”:一是

“筹设磷酸肥料制造场”ꎻ二是“宜筹设农具制造

所”ꎻ三是“宜筹设开垦局”ꎻ四是“宜筹设茶叶制

造场”ꎻ五是“各县宜设劝农员”ꎮ 农林总长李根

源对其条陈批示道:“学有专长ꎬ故能筹划切实ꎬ
非空言泛论者可比ꎮ” 〔６５〕

同时ꎬ各地农会组织积极向主管官署提出农

业改良建议ꎮ 如农商部于 １９２４ 年 ８、９ 月在北京

召开全国实业代表会议期间ꎬ山东省农会曾向大

会提交了«山东省农会关于利用退还庚款以发展

农业提议案»ꎬ建议有三:一是“利用庚款ꎬ以办

垦殖事业”ꎻ二是“利用庚款创办各省区农业银

行”ꎻ三是 “利用庚款ꎬ实行奖励各种特用农

业”ꎮ〔６６〕湖北省农会会员杨德棻向大会提交了

«杨德棻关于农业劳动力流入城市拟设法慰留议

案»ꎬ其慰留之法一是“安其心”ꎬ即由市乡农会

设冬期农事讲演团ꎬ由各农村自作农组织设农工

储钱处ꎻ二是“养其身”ꎬ即由地方长官及自治所

设工人疗病所、工人养老处ꎬ每县一所或各乡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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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ꎮ “凡此皆慰留农工之法ꎬ而安民安国家之道ꎬ
即在其中焉”ꎮ〔６７〕 甘肃省农会向大会提交了«甘
肃省农会关于发展农业提议案»ꎬ其提议内容有

三:一是“奖励农民”ꎮ 对于“安心力田、振兴家

道者ꎬ奖以诚恳之美词ꎬ择其优者ꎬ给以荣誉之奖

章ꎬ必使一乡之人观感兴起ꎬ晓然我农民为国家

务本之人ꎬ异常尊重ꎬ一反近年轻视农民之恶习ꎬ
如此何患农业之不振兴哉”ꎻ二是“保护农民”ꎮ
“嗣后无论地方有若何差役ꎬ不得扰及农人ꎬ使得

专心于农亩ꎬ然后方可言农事之改良ꎬ农业之进

步矣”ꎻ三是“补助农民”ꎮ “凡官有田地ꎬ以及官

荒ꎬ任民自占开垦ꎮ 力不足者ꎬ由官家以公款补

助之ꎬ作为官田民佃”ꎮ〔６８〕广西省农会代表苏诚、
湖南省农会代表朱继承、四川省农会代表廖鄜

云、直隶省农会代表周祜、陕西省农会代表党荣

庆、河南省农会代表籍树勋等在联名提交的«苏
诚等关于各省地方筹设林务机关及苗圃提议案»
中ꎬ提出了在各省设立独立制的林务监督施业机

关、划分林务管理区、明确规定造林育苗任务和

职责、加强林业的防火灾盗伐等保护工作、做好

产苗造林情况的监查及呈报工作等建议ꎮ〔６９〕

其二ꎬ开办农事试验场所ꎮ １９１５ 年 ８ 月 ２２
日ꎬ农商部同时颁布了«棉业试验场暂行规则»
«林业试验场暂行规则»和«种畜试验场暂行规

则»等法规条例ꎮ 随后ꎬ各地农事试验场如雨后

春笋般涌现ꎮ 如在东北地区ꎬ兴京府农务分会自

成立之日起即“设立了农业试验场” 〔７０〕ꎻ开原县

农会曾在 １９１４ 年设立农业试验场ꎬ１９１７ 年 ４ 月

又在其场内设立了森林苗圃ꎬ“场内暂分科ꎬ曰农

艺ꎬ曰园艺ꎬ曰蚕桑ꎬ曰果树ꎬ曰森林苗圃” 〔７１〕ꎻ安
东县亦原开办有农业试验场ꎬ但因经费问题独立

难支ꎬ故 １９１２ 年该县农会成立之后ꎬ政府即下令

将原农业试验场的所有人员一律裁撤ꎬ交由农会

接收办理〔７２〕ꎻ另有新民县原开办的农业试验场ꎬ
也在 １９１２ 年由该县农会接收办理ꎮ〔７３〕

其三ꎬ推广农业科学技术ꎮ 各地农会在推广

农业科学技术方面采取的主要形式有编辑农报

农书、开展巡回演讲、开办农业学校、设立阅报

室、举办农业展览会等ꎮ 在编辑农报农书方面ꎬ
云南省农会先后在 １９１５ 年出版了«农业丛报»、
１９２０ 年出版了«云南省农会报»、１９２３ 年出版了

«农事浅说»等多种刊物ꎻ吉林省农会曾出版有

«吉林省农报»等刊物ꎻ奉天农务总会办有“农业

白话报纸”ꎬ登载“种植各节甚为详细云”ꎻ铁岭

县农务会则将总会所办报纸“分送四乡宣讲外ꎬ
并在城内四门及通街张贴ꎬ以开通农智ꎬ讲究改

良”ꎻ〔７４〕新民县农会刊发的«农业浅说报» “每月

出版一次”ꎮ〔７５〕 在开展巡回演讲方面ꎬ东北等地

各级农会经常组织农技人员在集市或田间地头

演说农业知识ꎬ有的农会还专门设有农事讲演会

或者有专职的讲演员ꎮ 奉天农务总会“在省城设

立农事演说会ꎬ演说有关农事各种新理ꎬ提倡改

良” 〔７６〕ꎻ铁岭县农会明确规定:“调查员赴乡得随

时讲演农事以及改良大意并捕蝗驱虫之技

术” 〔７７〕ꎮ 在开办农业学校方面ꎬ云南省农会成立

后即积极筹设农业补习学校ꎮ 宾川县将“所设之

乡村师范ꎬ改为初级农业校ꎬ校舍校具实习场所ꎬ
均已筹备就绪ꎬ请派专科教员前往ꎬ即可招生上

课ꎬ教厅据呈ꎬ已令省立双塔农校酌派”ꎻ开远农

校“现已筹备就绪”ꎬ“褚守壮为该校校长ꎬ令克

口前往招生上课”ꎻ保山农校“附设于县立中学ꎬ
校舍实习场所ꎬ校具均已准备就绪” 〔７８〕ꎮ 在设立

阅报室方面ꎬ从史料来看虽然记载不多ꎬ但见诸

报端者亦不乏其有ꎬ如奉天农会“附设实业阅报

室ꎬ置备关于农业新报新书ꎬ以供农人查阅研究

之用” 〔７９〕ꎮ 在举办农业展览会方面ꎬ不少地方的

农会组织开展了征集农产、农技和农机具等活

动ꎬ将其集中于省城参展ꎮ 如在奉天、吉林等省ꎬ
自清朝末年开始就每年举办农业博览会ꎬ甚或至

县一级ꎬ“这些农业展览会一般都是由农会协助

举办的”ꎮ〔８０〕

其四ꎬ开垦荒地、植树造林ꎮ １９１４ 年 ３ 月 ３
日ꎬ由国务总理孙宝琦、内务总长朱启衿、农商总

长张謇联名签署了«大总统公布国有荒地承垦条

例»ꎬ其内容包括总纲、承垦、保证金及竣垦年限、
评价金所有权等四章以及罚则与附则共计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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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条ꎮ 其中规定“凡承领国有荒地开垦者ꎬ无论

其为个人为法人ꎬ均认为承垦权者”ꎮ〔８１〕 从史料

来看ꎬ各地农会组织垦荒方面的活动记载不多ꎬ
但也看到了部分省份在这方面的行动ꎬ如在东北

地区ꎬ招民垦荒“一般都有农会参与管理”ꎬ譬如

“复县农会先后办理开放免价山、沙各荒一万九

千多亩” 〔８２〕ꎻ而穆棱县清末时土地管理归招垦

局ꎬ北洋政府时期则直接由农会管理ꎮ〔８３〕１９１４ 年

１１ 月 ８ 日ꎬ北洋政府曾颁布«森林法令»ꎬ共计六

章三十二条ꎮ 规定:无论是个人还是团体ꎬ凡愿

意承领官荒山地造林者ꎬ“得无偿给与之”ꎬ“其
面积不得超过一百方里”ꎻ自承领之日起ꎬ得免五

至三十年之租税ꎻ“造林有成绩者ꎬ其奖励以教令

定之ꎮ” 〔８４〕 继此法令之后不久ꎬ１９１５ 年 ６ 月 ３０
日ꎬ北洋政府又同时公布了«森林法施行细则»
二十条和«大总统公布造林奖励条例令稿»二十

一条ꎮ 在«森林法施行细则»中ꎬ对森林所有权

变更、官荒和山地造林承领书开具等做了具体规

定〔８５〕ꎻ在«大总统公布造林奖励条例令稿»中ꎬ在
根据造林面积多少核给简章等级以及“按其面

积、株数ꎬ核给奖金”等方面做出了具体规定ꎮ〔８６〕

从这些政策落实情况来看ꎬ各地农会表现亦为不

凡ꎮ 仍以东北地区为例ꎬ由于近代以降尤其是中

东铁路开通之后ꎬ该地区树木采伐情况甚为严

重ꎬ森林面积急剧缩小ꎬ农会组织及有识之士深

切意识到保护森林、实行植树造林的必要性ꎮ 如

辽宁省铁岭县农会早在 １９０９ 年就曾栽种柳树数

万株ꎬ翌年又栽种桑树数万株ꎻ复州县农务分会

在 １９１１ 年就筹备建立了九道河和忠厚堡两处森

林会〔８７〕ꎻ１９２０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ꎬ吉林方正县农会会

长董廷翰等 １１ 人“遵照森林章程ꎬ承领民有荒地

执照内之地上森林ꎬ备具承领书ꎬ呈请鉴核”ꎮ 其

资本金额“永衡小洋币二十五万元”ꎬ承领地之

界址和面积为“领方正县大小罗勒密大沟、草皮

沟、花公鸡、涌淇河等处山、荒地执照内之地上森

林ꎬ面积一百一十方里ꎬ东之涌淇河ꎬ西至大沟ꎬ
南至黄泥和子ꎬ王才窝铺、陈家亮子等处ꎬ北至官

道ꎬ并附图说”ꎮ 承领“林区内柞、杨、松、柏、榆、

槐等ꎬ共约五百万株ꎬ大小长短不一”ꎮ〔８８〕

四、北洋政府时期农会组织的历史作用

北洋政府时期各地农会为“图农事之改良、
发达”而开展的诸项活动ꎬ对于推动中国农业近

代化的历史进程具有重要作用ꎮ
首先ꎬ促进了农业科技知识的广泛传播ꎮ 各

地农会正是通过编辑农报与农书、巡回演讲、创
办农业学堂、开办农产陈列所等多种形式ꎬ使农

业科技知识在民间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普及ꎮ 例

如云南省农会在推行科学养蚕过程中ꎬ通过直观

示范ꎬ帮助农民“便于模仿和操作”ꎬ“让农民更

易于接受新技术ꎬ培养起科学的新观念”ꎮ〔８９〕 同

时ꎬ农会组织在养蚕过程中提倡综合利用、综合

发展ꎬ指导将残叶、蚕便等作为肥料施田ꎬ从而提

高经济收益ꎮ 又如该省农会积极推广种植榕树

以稳固堤防、保障农田ꎮ 榕树“不择地之肥瘠ꎬ长
江以南ꎬ气候均属相宜ꎬ若能植之以固提防ꎬ其有

裨益社会保安ꎬ及水利前途ꎬ必非浅鲜”ꎮ〔９０〕 再如

该省农会还组织农民利用疏浚池塘的淤泥修建

堤墈ꎬ“淤泥甚肥ꎬ蕉必繁盛ꎬ池中多养草鱼ꎬ春夏

蕉叶茂时ꎬ剪其叶投池中以饲鱼ꎬ鱼必肥壮”ꎮ〔９１〕

另如在东北地区ꎬ大凡农业新品种的引进和推

广ꎬ“都与农会有密切关系”ꎻ吉林省水稻种植之

所以能够在全省普遍开展ꎬ亦是“农会功不可

没”ꎮ〔９２〕

其次ꎬ培养了一大批农业专门人才ꎮ 仍以云

南农会为例ꎬ其通过举办各种形式的教育ꎬ培养

出了一大批农业人才ꎬ为云南农业的近代化播下

了火种ꎮ 如由省农会组办的省山蚕传习所第一

班毕业毕业生共 ９４ 人ꎬ毕业成绩分为三等ꎬ其
中ꎬ最优等 ２２ 人ꎬ优等 ３６ 人ꎬ中等 ３６ 人ꎮ〔９３〕农会

还争取在农业学校中特设蚕科ꎬ又在省内外各中

等学校中加入蚕桑学科ꎬ“使一般受中等教育的

人ꎬ大概都要懂得蚕桑知识ꎬ好准备普及这件大

事业”ꎮ〔９４〕

其三ꎬ为国家和各级政府制定农业政策提供

了重要参考ꎮ 北洋政府时期各地农会所开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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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情调查研究以及提请农事改良议案这项活动ꎬ
其影响作用尤为突出ꎬ它对于国家与各级政府及

时了解和掌握农业情形与农家状况ꎬ正确制定农

业的改良方针和政策ꎬ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参考依

据ꎮ 北洋政府时期先后制定和颁布了关于农业、
林业、垦荒以及畜牧业等一系列政策法令ꎬ诸如

农林部 １９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公布的«东三省国有

森林发放暂行规则»ꎻ农商部 １９１４ 年 ３ 月 １８ 日

颁布的«征集植物病害规则»和«征集植物害虫

规则»、１９１４ 年 ７ 月 １６ 日公布的«国有荒地承垦

条例施行细则»和«植棉制糖牧羊奖励条例施行

细则»、１９１４ 年公布的«林艺试验场规程»、１９１５
年 ８ 月 ２２ 日公布的«棉业试验场暂行规则»«林
业试验场暂行规则»以及«种畜试验场暂行规

则»、１９１８ 年 １２ 月 ６ 日公布的«森林局暂行章

程»、１９２３ 年 ５ 月 １２ 日公布的«农作物病虫害防

除规则»ꎻ大总统令 １９１４ 年 ３ 月 ３ 日«国有荒地

承垦条例»、１９１４ 年 ４ 月 １１ 日«植棉制糖牧羊奖

励条例»、１９１４ 年 １１ 月 ３ 日«森林法»、１９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修正国有荒地承垦条例»、１９１５ 年 ６
月 ３０ 日«造林奖励条例»ꎻ等等ꎮ 可以说ꎬ这些政

策法令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在参考农会所提供的

农情调查报告和农事改良提案基础上做出

的ꎮ〔９５〕

其四ꎬ促使农业种植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ꎮ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ꎬ农会所开展的农事活动有力

地促进了近代农业种植结构的变化和农业的商

品化进程ꎮ 史料显示ꎬ北洋政府时期的主要农产

品商品量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ꎮ 譬如粮食的商

品量ꎬ从 １９１０ 年时的 ２１２. １ 亿公斤增加至 １９１９
年的 ２６３. ４ 亿公斤ꎮ 在经济作物的商品粮增长

中ꎬ大豆增长最快ꎬ从 １９１０ 年的 ３２３７ 万担增加

至 １９１９ 年的 ５７３８. ５ 万担ꎻ棉花从 １９１０ 年的 ４９０
万担增加至 １９１９ 年的 ７９０ 万担ꎮ 同时ꎬ随着这

些农产品商品量的逐年增长ꎬ其商品率也不断提

高ꎮ 如在辛亥革命之前商品率ꎬ粮食为 １６％ 、棉
花为 ３３％ ꎬ到 １９１９ 年时粮食即增长至 ２２％ ꎬ棉
花增长至 ４２％ ꎮ 而且该时期经济作物的种植面

积亦不断扩大ꎬ在 １９１４ 至 １９１９ 年期间ꎬ大部分

经济作物所占耕地的百分比都不同程度地增长ꎮ
譬如大豆、油菜籽、花生、芝麻、棉花分别由原来

的 ８％ 、１５％ 、４％ 、４％ 和 １１％ 增长到 ９％ 、２１％ 、
１０％ 、８％和 １４％ ꎮ〔９６〕 尤其是与经济作物的迅速

发展相适应ꎬ全国逐步形成了一批专门进行农产

品加工的手工业区ꎮ 如在河北省的高阳县等地ꎬ
在 １９１９ 年前后最兴盛时期年产布可达 ５００ 余万

匹ꎻ在著名的卷烟区山东、河南、安徽三省ꎬ其烤

烟产量 １９１６ 年仅 ２４００ 万磅左右ꎬ到 １９２０ 年则

增长至 ５４００ 万磅之多ꎮ〔９７〕 另在闻名全国的榨油

区哈尔滨及其附近ꎬ１９２０ 年就拥有油坊多达

２０００ 余家ꎮ〔９８〕

其五ꎬ加速了中国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进

程ꎮ 辛亥革命后ꎬ正是在农会组织的倡导和敦促

下ꎬ从南京临时政府到北洋军阀政府ꎬ均实行了

“振兴实业” “垦植荒地”的鼓励政策和措施ꎬ促
使进行专门化生产的农垦公司大量增加ꎬ仅仅十

余年间就发展至 ３００ 多个ꎬ主要分布在江苏、浙
江、安徽、山东、河南、山西、吉林、内蒙、察哈尔等

省ꎮ 譬如江苏此类公司 １９１２ 年为 ２７ 家ꎬ１９１９ 年

增加至 ４１ 家ꎮ 从其类项来看ꎬ农垦公司大致有

三:第一类是从事蔬菜、养蜂、牛奶、果园、粮食等

农副产品生产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农场ꎮ 此类

一般设在资本主义经济比较发达的大城市郊区ꎬ
规模不大ꎮ 如上海资本家穆湘瑶、葛敬中在郊区

杨思乡创办的蔬菜种植场ꎬ重庆商人赵楚梅等在

广元坝创办的树畜公司等ꎮ 也有一些规模较大

的ꎬ如广东华侨陈国圻在黑龙江汤源县创办的兴

东公司ꎬ有资金十五六万元ꎬ自备拖拉机和面粉

机ꎬ招工垦荒种植小麦ꎬ经营机器磨面ꎬ兼营畜牧

等业务ꎮ 所得粮食、面粉ꎬ除供应本地外ꎬ还由梧

桐河运入松花江ꎬ上销三姓、伯力ꎬ下运哈尔滨等

地ꎬ获利丰厚ꎮ 这些农场都采用雇工劳动ꎬ并引

进了部分农业机械和新品种ꎬ产品供应市场ꎬ具
有资本主义性质ꎮ 第二类是采用自垦和租佃双

重形式的公司ꎮ 此类公司大多是自己划出一部

分土地自己经营植棉、畜牧等事业ꎬ雇工劳动ꎮ
—０５１—

　 ２０１９. ３学术史谭



其余大部分土地招佃种植ꎬ坐收地租ꎮ 在江苏省

出现此类公司最早ꎬ数量亦最多ꎬ仅苏北一地就

有 ５０ 多个ꎮ 第三类是利用特权低价领垦土地ꎬ
然后转手出租的农垦公司ꎮ 此类公司主要分布

在东三省和内蒙的官地放垦区ꎬ其规模较大ꎬ一
般由官方办理垦务的机构和地方军阀、豪绅巨贾

互相勾结组成ꎮ 这类公司名为垦务ꎬ但实质上并

不是一种生产性的经济实体ꎬ与一般生产性的农

垦公司有着根本的区别ꎬ是一种土地投机组

织ꎮ〔９９〕总而言之ꎬ北洋政府时期这些农垦公司的

大量涌现ꎬ充分表明在该时期中国农业资本主义

得到了较大程度的发展ꎮ 而在这种由传统农业

向近代农业转化过程中ꎬ不能不说与农会组织的

倡导和宣传、敦促官府实施有关政策的推动作用

有关ꎮ
但是ꎬ北洋政府时期的农会组织对于推动近

代中国农业发展的作用与影响又是有限的ꎮ 由

于其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环境之下ꎬ帝国

主义的渗透和控制愈来愈深ꎬ北洋军阀统治下的

纷乱政局以及政府对农会限制和监督的日益加

强ꎬ加之农会自身经费匮绌、组织狭窄ꎬ因此ꎬ农
会的作用仅表现于倡导和宣传农事改良、敦促官

府实施有关政策而已ꎮ 史料表明ꎬ在政府颁布的

«农会暂行规程»中所规定的任务不少未曾付诸

实施ꎬ譬如在设立农产陈列所、设立冬期学校或

补习学校等方面ꎬ均无甚大举措ꎮ 尤其是 １９１３
年春全国农会联合会会议所通过并呈交于农林

部等国家有关部门的各种议案ꎬ以及成立中央农

会的有关建议等ꎬ绝大部分成为一纸空文而未被

采纳实施ꎻ更甚者是大会所希望的以后每年“择
地点开联合会一次”的设想不仅未能兑现ꎬ而且

连全国农会联合会这一最高农民团体组织也在

此会之后销声匿迹了ꎮ 当时报纸上抨击农会无

所作为的文章可谓屡见不鲜ꎮ 譬如«盛京时报»
曾于宣统二年(１９１０ 年)十一月十九日载:“本邑

(辽阳)农务会自今春设立以来ꎬ毫无成效ꎮ 凡

各乡应分设支会若干区以及农民应如何调查诸

事悉未能实行ꎮ” 〔１００〕 该报在宣统三年(１９１１ 年)

二月十七日又载:开原“邑中空有农会名目ꎬ建树

毫无” 〔１０１〕ꎻ民国«辽中县志»亦载曰:“农会成立

二十余年ꎬ对于应办各事宜未得实行举办ꎬ每以

筹款维艰ꎬ递次敷衍ꎮ” 〔１０２〕 时人吴觉农更是对全

国农会的状况忧虑感叹道:“农会本来是农民及

农业家的完全的人民团体ꎬ是农业行政机关与民

间的喉舌ꎬ对于农业的发展、农民生活的改造ꎬ关
系很大ꎮ 但是ꎬ现在各省县虽有农会ꎬ也是

形同虚设ꎮ 若再不振作精神ꎬ及各省县与以经费

上充分的补助ꎬ农会对于农业决不能发生关系是

可以断言的”ꎮ〔１０３〕

注释:
〔１〕目前学界发表的清末民初及国民革命时期农会的研究

成果ꎬ其主要论文有朱英的«清末直隶农会述论» («中国农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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